
证券代码：002329 证券简称：皇氏集团 公告编号：2026–003
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已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0%，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

担保余额已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0%，本次担保含公司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子公司提
供担保，请投资者注意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5月21日、2025年7月15日、2025年12月29

日召开了2024年度股东大会、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分别审议通过
了《关于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关于新增2025年度预计担保额度的议案》《关于新增公司为
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预计2025年度公司拟为子公司（含子公司之间）、子公
司为公司等主体提供担保的额度合计为不超过人民币378,816.00万元，该担保额度可循环使用，最终
实际担保总额不超过审批的担保额度，其中：为资产负债率大于或等于70%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不
超过68,900.00万元，为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241,216.00万元，担保有效
期为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的十二个月内。担保预计的担保方或被担保方还包括担保授权有效期内新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的子公司。上述担保额度及期限内，可在符合要求的担保对象之间进行担保额度调剂。具体内容详
见2025年4月30日、2025年6月30日、2025年12月13日登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5-041）、《关于新增2025年度预计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8）和《关于新增公
司为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71）。

二、担保进展情况
（一）为满足生产经营的需要，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皇氏乳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乳业集团”）、

皇氏广西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贸易公司”）、广西皇氏甲天下奶水牛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奶
水牛公司”）、广西皇氏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产业园公司”）、皇氏阳光（广西）新能源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皇氏新能源”）分别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科技支行（以下简称“农行南宁科
技支行”）签订了《保证合同》，共同为广西皇氏乳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皇氏”）向农行南宁科技
支行申请开立的银行承兑汇票3,324.4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同时，广西皇氏为上述申请开
立的银行承兑汇票提供1,329.76万元保证金质押担保。本次担保是公司及子公司共同为同一担保对
象的同一笔债务提供担保，担保额度不重复计算。

（二）为满足生产经营的需要，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遵义分行（以下简称“中行遵义分
行”）签订了《保证合同》，为下属子公司皇氏集团遵义乳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遵义乳业”）向中行遵
义分行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2,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同时，遵义乳业以其名下的不动产为
上述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抵押担保。

（三）为满足经营所需，公司下属子公司乳业集团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国家高新区
科技支行（以下简称“建行宁波国家高新区科技支行”）签订了《本金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公司全资子
公司浙江完美在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完美在线”）在2026年2月10日至2029年2月10日
期间向建行宁波国家高新区科技支行申请的综合授信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本金最高额保证合
同》项下的担保本金余额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本次担保事项系此前公司为完美在线的3,000万
元综合授信业务（截至目前实际担保余额为1,800万元）提供担保的追加担保。公司及子公司共同为
同一担保对象的同一笔债务提供担保，担保额度不重复计算，因此，本次担保不属于新增担保。前期
担保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9月14日披露的《关于对外担保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86）。

（四）为满足生产经营的需要，广西皇氏与南宁市工业促进和中小企业服务中心、广西北部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市高新支行（以下简称“北部湾银行南宁高新支行”）签订《委托贷款合同》，南宁市
工业促进和中小企业服务中心委托北部湾银行南宁高新支行向广西皇氏发放委托贷款人民币500万
元。公司与北部湾银行南宁高新支行签订了《保证合同》，为上述委托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上述担保均在公司股东会审批的担保额度范围内。
本次担保额度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担保方

公司及子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

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

被担保方

广西皇氏乳业有限
公司

皇氏集团遵义乳业
有限公司

浙江完美在线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

担保方持股比
例

直接持股 1%，
间接持股99%
间 接 持 股64.3251%
直 接 持 股100%

被 担 保 方 最
近 一 期 资 产

负债率

63.94%
88.04%
65.40%

本次使用担保
额度

3,824.40
2,000.00

-

本次使用担保额
度占上市公司最
近一期净资产比

例

4.32%
2.26%

-

是 否 关
联担保

否

否

否

注：公司及子公司共同为同一担保对象的同一笔债务提供担保，担保额度不重复计算。
本次担保发生前，公司及子公司为资产负债率大于或等于 70%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55,

271.25万元，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13,628.75万元；公司及子公司为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子公司提供
的担保余额为133,505.20万元，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107,710.80万元；子公司为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
为53,570.00万元，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9,430.00万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
保余额为140万元，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5,560万元。

本次担保发生后，公司及子公司为资产负债率大于或等于 70%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55,
271.25万元，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13,628.75万元；公司及子公司为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子公司提供
的担保余额为137,329.60万元，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103,886.40万元；子公司为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
为53,570.00万元，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9,430.00万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
保余额为140万元，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5,560万元。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广西皇氏乳业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5年12月25日
2．注册地点：南宁市高新区丰达路65号
3．法定代表人：谢秉锵
4．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0万元
5．主营业务：乳制品生产与销售等。
6．股权结构：公司持股占比1%，乳业集团持股占比99%。
7．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无
8．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5年9月30日
（数据未经审计）

204,861.46
130,993.22
73,621.10
117,623.99
73,868.24

2025年1-9月
（数据未经审计）

65,309.41
5,450.40
5,050.87

2024年12月31日
（数据经审计）

199,723.37
130,905.99
71,509.32
111,794.18
68,817.38
2024年度

（数据经审计）

102,102.54
4,592.47
4,507.23

9．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广西皇氏是公司全资子公司乳业集团的控股子公司，公司通过直接和
间接方式合计持有广西皇氏100%的股权。

10．信用状况：广西皇氏信用等级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皇氏集团遵义乳业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6年3月9日
2．注册地点：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医药健康产业园皇氏路98号
3．法定代表人：李荣久
4．注册资本：人民币6,890万元
5．主营业务：乳制品生产与销售等。
6．股权结构：乳业集团持股占比 46.4441%；上海邕邑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占比

21.9448%；贵州省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占比20%；遵义市乳制
品有限公司持股占比6.3861%；遵义市建宇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占比5.2250%。

公司全资子公司乳业集团持有上海邕邑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81.4815%的股权，公司合
计间接持有遵义乳业64.3251%的股权。

7．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无
8．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2025年9月30日
（数据未经审计）

53,876.13
2024年12月31日
（数据经审计）

47,694.19

负债总额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47,434.02
21,275.57
30,240.60
6,442.11

2025年1-9月
（数据未经审计）

19,262.69
163.32
173.92

41,426.00
19,410.61
29,859.06
6,268.19
2024年度

（数据经审计）

25,365.80
-1,535.36
-1,743.02

9．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遵义乳业是公司全资子公司乳业集团的下属子公司。公司合计间接持
有遵义乳业64.3251%的股权。

10．信用状况：遵义乳业信用等级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浙江完美在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09年8月11日
2．注册地点：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东柳街道福康大厦1号11-1-16室
3．法定代表人：董西春
4．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
5．主营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呼叫中心等。
6．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无
7．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5年9月30日
（数据未经审计）

35,564.51
23,257.57
5,750.00
23,257.57
12,306.94

2025年1-9月
（数据未经审计）

10,804.93
133.71
2.37

2024年12月31日
（数据经审计）

35,190.00
22,885.43
5,850.00
22,885.43
12,304.57
2024年度

（数据经审计）

17,785.96
-1,548.41
-1,302.04

8．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完美在线是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完美在线100%的股权。
9．信用状况：完美在线信用等级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乳业集团、贸易公司、奶水牛公司、产业园公司、皇氏新能源与农行南宁科

技支行签订的《保证合同》
1．保证人：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皇氏乳业集团有限公司、皇氏广西贸易有限公司、广西皇氏

甲天下奶水牛开发有限公司、广西皇氏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皇氏阳光（广西）新能源有限公司
2．债权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科技支行
3．债务人/被担保人：广西皇氏乳业有限公司
4．担保金额：人民币3,324.40万元
5．担保范围：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偿付的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按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确定由债务人和担保人承担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和迟延履行
金、保全保险费以及诉讼（仲裁）费、律师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6．担保期限：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7．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二）公司与中行遵义分行签订的《保证合同》
1．保证人：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遵义分行
3．债务人/被担保人：皇氏集团遵义乳业有限公司
4．担保金额：人民币2,000万元

5．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发生的债权构成本合同之主债权，包括本金、利息（包括利息、复利、罚
息）、违约金、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
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6．担保期限：主债权的清偿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7．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8．本次担保未提供同比例担保或反担保。
鉴于贵州省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遵义市建宇房地产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不参与遵义乳业的生产经营，而且公司通过皇氏乳业集团有限公司、上海邕邑管理咨询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合计间接持有遵义乳业64.3251%的股权，公司在股东会拥有的表决权超过半数；
此外，遵义乳业董事会成员3名，其中2名由公司按照法定程序委派，因此，公司能够在股东会、董事会
层面对遵义乳业形成有效控制。目前遵义乳业生产经营正常，信用状况良好，具备偿债能力，本次担
保的风险处于可控范围内，遵义乳业及其他股东未提供同比例担保或反担保，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利
益。

（三）乳业集团与建行宁波国家高新区科技支行签订的《本金最高额保证合同》
1．保证人：皇氏乳业集团有限公司
2．债权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国家高新区科技支行
3．债务人/被担保人：浙江完美在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4．担保金额：本金余额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
5．担保范围：本金余额以及利息（含复利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判决书或调解书等生效法律

文书迟延履行期间应加倍支付的债务利息、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债权人
垫付的有关手续费、电讯费、杂费、信用证项下受益人拒绝承担的有关银行费用等）、债权人为实现债
权与担保权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
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等）。

6．担保期限：自单笔授信业务的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债务人在该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
满日后三年止。

7．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四）公司与北部湾银行南宁高新支行签订的《保证合同》
1．保证人：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债权人：广西北部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市高新支行
3．债务人/被担保人：广西皇氏乳业有限公司
4．担保金额：人民币500万元
5．担保范围：主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和迟延履行

金、汇率损失（因汇率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以及债权人实现债权
与担保权利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公证费、评估费、鉴定费、拍卖费、变卖费、公告
费、执行费、律师费及其他费用等）。

6．担保期限：自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三年。
7．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378,816.00万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对外担保余额为246,170.86万元（不含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比例为263.42%；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余额为140万元，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0.15%。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形、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

损失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乳业集团、贸易公司、奶水牛公司、产业园公司、皇氏新能源与农行南宁科技

支行签订的《保证合同》；

2. 公司与中行遵义分行签订的《保证合同》；

3. 乳业集团与建行宁波国家高新区科技支行签订的《本金最高额保证合同》；

4. 公司与北部湾银行南宁高新支行签订的《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三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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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60 证券简称：赣锋锂业 编号：临2026-023
江西赣锋锂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1、江西赣锋锂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赣锋锂业”) 于2026年1月20日召开的第

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26年3月11日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
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为满足公司及子公司的发展和生产经营需要，同意公
司向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额度合计人民币2,000,000万元，同意子公司向子公司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额度人民币800,000万元，两项合计担保总额人民币2,800,000万元（包括新增担保和原有
担保的展期或续保）。本次担保额度在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此议案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担保对象
之间可以进行担保额度调剂，上述额度可以循环使用。（详见公司公告：2026-003、2026-021）2、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余市分行（以下简称“建设银行”）签署《保证合同》（合同
编号：HTC360650000YBDB2026N00A），约定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江西赣锋锂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赣锋锂电”）在建设银行的债务提供人民币10,0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3、公司于2025年11月27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赣锋国际向特定
对象发行可交换票据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GFL International Co., Limited（以下简称“赣锋国
际”）向中非发展基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非基金”）发行总额为1亿美元的可交换票据，中非基金
可以根据可交换票据中未偿付的票据金额及应付利息转换成赣锋国际全资子公司Mali Lithium B.V.
的A类优先股。由公司为本次赣锋国际发行10,000万美元的可交换票据交易提供担保。（详见公司公
告：2025-138）

公司与中非基金签署《保证合同》，约定公司为赣锋国际发行10,000万美元的可交换票据交易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江西赣锋锂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江西赣锋锂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500576129026E
住所：江西省新余市高新开发区阳光大道2551号
注册资本：317,557.4668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2011年6月13日
法定代表人：肖海燕
主营业务：锂离子动力电池、燃料电池、储能电池的研发、生产和销售；超级电容器、电池管理系

统、风光电储能系统、相关设备仪器的研发、生产和销售；锂电工业设计服务；锂电技术咨询、技术推广
和转让服务；自营和代理商品的进出口业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持有赣锋锂电64.52%股权。2、主要财务指标
赣锋锂电近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1,811,957.66
1,076,984.64
734,973.02
2024年度
（经审计）

443,494.60
1,703.26

2025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074,795.86
1,487,802.28
586,993.58

2025年1-9月
（未经审计）

496,551.11
7,031.60

截至2025年9月30日，赣锋锂电资产负债率为71.71%。
（二）GFL International Co.,Ltd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GFL International Co.,Ltd
注册地址：香港
注册时间：2011年3月29日
经营范围：投资、贸易（矿产等）

企业注册证书号码：1580183
商业登记证号码：5814941200003117
注册资本：264,269.32万美元和5,000万元人民币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持有赣锋国际100%股权。2、主要财务指标
赣锋国际近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3,456,450.73
432,927.34
3,023,523.38
2024年度
（经审计）

276,076.39
-115,198.74

2025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3,677,899.46
363,491.77
3,314,407.69
2025年1-9月
（未经审计）

160,495.63
66,017.15

截至2025年9月30日，赣锋国际资产负债率为9.88%。
三、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与建设银行的担保合同
债权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余市分行
保证人：江西赣锋锂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江西赣锋锂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人民币10,000万元
保证期间：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二）公司与中非基金的担保合同
债权人：中非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保证人：江西赣锋锂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GFL International Co.,Ltd
保证方式：无条件和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10,000万美元
保证期间：自本协议签署日起，直至义务人在交易文件项下全部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

年。
四、担保额度使用情况
根据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批准，公司对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合计人民币2,000,000万

元，公司对子公司实际担保余额为人民币1,253,461.32万元，其中公司对赣锋锂电实际担保余额为人
民币 608,722.27万元，公司对赣锋国际实际担保余额为 10,00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 69,141万元）。上
述担保事项均在公司已履行审批程序的担保额度以内。

五、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事项系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金额均在公司股东会审议批准额度范围

内。本次被担保的控股子公司业务经营正常、担保风险可控。本次担保有助于为控股子公司生产运
营提供资金保障，不会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
益的情况。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存在为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以外的主体提供担保的情形，

主要因深圳易储数智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权属变动，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不存在逾期担
保的情形；不存在为大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形。

2、公司审批有效对外担保额度（含控股子公司和联/合营公司）为不超过3,565,000万元人民币，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85.3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
人民币2,036,539.6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48.74%，其中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
报表范围外单位提供担保金额为人民币387,580.88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9.28%。（按
照中国人民银行于2026年3月27日公布的美元汇率6.9141进行折算）

特此公告。
江西赣锋锂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3月28日

证券代码：002600 证券简称：领益智造 公告编号：2026-032
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5年12月5日和2025年12月22日召开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202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6年
度担保事项的议案》。为保证公司及其子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2026年度公司（含控股子公司）拟
为公司及子公司的融资或其他履约义务提供担保，预计担保总额度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4,000,000万
元。在上述担保额度内，公司管理层可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对公司（含控股子公司）对子公司、子公司对
公司之间的担保额度进行调配，亦可对新成立的子公司分配担保额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 6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2026年度担保事项的公
告》。

二、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石排支行（以下简称“工商银行”）签订了《最高额保

证合同》，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东莞市立敏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敏达”）与工商银行自2026
年3月10日至2029年3月10日期间（包括该期间的起始日和届满日）签订的本外币借款合同等一系
列主合同项下形成的债权提供最高余额为人民币7,0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
项下的借款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三年；工商银行根据主合同之约定宣布借款提前到期的，则保证期间为
借款提前到期日之次日起三年。立敏达的其他自然人股东张强、武燕及其配偶吴春立、武永军、县菊
红、马琪及其配偶罗文娟、单筱军及其配偶陈美萍、郝代超及其配偶张宁、唐健分别为立敏达提供最高
余额为人民币20,0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其他股东东莞市毛旦投资有限公司、东莞毛行管理咨询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新余德彩米谷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东莞德彩君泰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未按出资比例提供担保。鉴于公司对立敏达具有控制权，能对其经营进行有效管理，且立敏达具备较
强的业务运营能力与风险控制能力，因此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

公司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崇州支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公

司全资子公司成都领益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领益”）与中国银行之间自2026年3月3日起至2027年3月3日期间止签署的一系列授信业务合同项下发生的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11,000万元的
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本《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所担保的债务逐笔单独计算保证期间，各债务保
证期间为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本次担保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和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范围内，需再次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
东会审议。

本次担保被担保公司担保额度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别

资产负债率＜70%的控
股子公司

合计

股东会审议通过的
担保额度

2,000,000.00
2,000,000.00

被担保方

东莞市立敏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领益科技有限公司

-

被担保方本次使用的
担保额度

7,000
11,000
18,000

被担保人立敏达、成都领益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其经营状况稳定，资信状况良好，公司能对其
经营进行有效管理，并能及时掌握其资信情况、履约能力，担保风险总体可控。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立敏达其他自然人股东和工商银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权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石排支行（甲方）
保证人：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张强、武燕及其配偶吴春立、武永军、县菊红、马琪及其配偶

罗文娟、单筱军及其配偶陈美萍、郝代超及其配偶张宁、唐健（乙方）
债务人：东莞市立敏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1、被保证的主债权
乙方所担保的主债权为自2026年3月10日至2029年3月10日期间（包括该期间的起始日和届满

日），分别在人民币7,000万元（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和人民币20,000万元（张强、武燕及其配
偶吴春立、武永军、县菊红、马琪及其配偶罗文娟、单筱军及其配偶陈美萍、郝代超及其配偶张宁、唐
健）的最高余额内，甲方依据与立敏达签订的本外币借款合同、外汇转贷款合同、银行承兑协议、信用
证开证协议/合同、开立担保协议、国际国内贸易融资协议、远期结售汇协议等金融衍生类产品协议、
贵金属（包括黄金、白银、铂金等贵金属品种，下同）租借合同以及其他文件（下称主合同）而享有的对

债务人的债权，不论该债权在上述期间届满时是否已经到期。
上条所述最高余额，是指在乙方承担保证责任的主债权确定之日，以人民币表示的债权本金余额

之和。2、保证方式
乙方承担保证责任的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3、保证担保范围
根据约定属于本合同担保的主债权的，乙方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包括贵金属租借债权本

金及其按贵金属租借合同的约定折算而成的人民币金额）、利息、贵金属租借费与个性化服务费、复
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贵金属租借重量溢短费、汇率损失（因汇率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因贵
金属价格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贵金属租借合同借出方根据主合同约定行使相应权利所产生的交易
费等费用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等）。4、保证期间

若主合同为借款合同或贵金属租借合同，则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期限
或贵金属租借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三年；甲方根据主合同之约定宣布借款或贵金属租借提前到期的，则
保证期间为借款或贵金属租借提前到期日之次日起三年。

若主合同为银行承兑协议，则保证期间为自甲方对外承付之次日起三年。
若主合同为开立担保协议，则保证期间为自甲方履行担保义务之次日起三年。
若主合同为信用证开证协议/合同，则保证期间为自甲方支付信用证项下款项之次日起三年。
若主合同为其他融资文件的，则保证期间自主合同确定的债权到期或提前到期之次日起三年。
（二）公司和中国银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崇州支行
保证人：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成都领益科技有限公司1、主合同
本合同之主合同为债权人与债务人成都领益之间自2026年3月3日起至2027年3月3日止签署

的借款、贸易融资、保函、资金业务及其它授信业务合同（统称“单笔合同”），及其修订或补充，其中约
定其属于本合同项下之主合同。2、主债权及其发生期间

除依法另行确定或约定发生期间外，在本合同规定的2026年3月3日起至2027年3月3日期间内
主合同项下实际发生的债权，以及在本合同生效前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已经发生的债权，构成本合同

之主债权。3、被担保最高债权额
（1）本合同所担保债权之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11,000万元。
（2）在本合同所确定的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被确定属于本合同之被担保主债权的，则基于

该主债权之本金所发生的利息（包括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
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
有应付费用等，也属于被担保债权，其具体金额在其被清偿时确定。

依据上述两款确定的债权金额之和，即为本合同所担保的最高债权额。4、保证方式
本合同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5、保证期间
本合同项下所担保的债务逐笔单独计算保证期间，各债务保证期间为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起三年。
在该保证期间内，债权人有权就所涉主债权的全部或部分、多笔或单笔，一并或分别要求保证人

承担保证责任。
四、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实际担保余额合计1,538,097.42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2024年12月31

日）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资产的77.65%。其中，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的实际担
保余额为1,333,067.17万元，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对子公司实际担保余额为85,442.95万元，合并
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对母公司实际担保余额为115,040.95万元，对参股子公司无担保余额，公司及其
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金额为 4,546.35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2024年 12月 31
日）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资产的0.23%。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也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
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五、备查文件
《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三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611 证券简称：东方精工 公告编号：2026-026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26年3月27日（星期五）下午2:00。
（2）网络投票日期和时间：2026年3月27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时间为 2026年 3月 27日 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3月27日9:15-15:00。

（3）现场会议地点：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强狮路2号东方精工办公楼三楼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唐灼林先生。
（7）本次股东会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

修订）》、《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2025年修订）》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加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879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415,731,83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7615%。其中：
（1）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381,

344,97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8862%；
（2）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共1,868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34,386,864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753%。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股东（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公司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87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35,122,264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368%。其中：

（1）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1,299,
4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86%；

（2）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共1,86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33,822,864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281%。

注：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1,217,286,340股，其中“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持有股份数量为21,330,000股，该部分股票全体持有人整体放弃因参
与本员工持股计划持有标的股票而享有的股东会表决权；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股份数量为432
股，按有关法律法规，该账户持有股份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因此，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1,195,
955,908 股。

其他出席或列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交易符合重大资产重组条件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415,227,9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88%；反对405,3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75%；弃权9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4,618,3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653%；反对 405,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40%；弃权9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07%。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有效性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415,090,5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57%；反对403,3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70%；弃权 23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3,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7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4,480,9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1741%；反对 403,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483%；弃权 23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0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776%。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方案的议案》
3.1、重大资产重组的方式
表决情况：
同意415,084,7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43%；反对464,0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16%；弃权18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4,475,1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1576%；反对 464,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211%；弃权 18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3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13%。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3.2、交易标的
表决情况：
同意414,987,9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11%；反对459,4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05%；弃权 28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0,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8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4,378,3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820%；反对 459,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080%；弃权 28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4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100%。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3.3、交易对方
表决情况：
同意414,908,8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20%；反对462,4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12%；弃权 36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6,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4,299,2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6568%；反对 462,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165%；弃权 36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5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267%。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3.4、交易价格
表决情况：
同意414,937,8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90%；反对481,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58%；弃权31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5,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4,328,2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7393%；反对 48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712%；弃权 31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7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895%。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3.5、定价方式
表决情况：
同意414,986,3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07%；反对479,0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52%；弃权26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6,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4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4,376,7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774%；反对 479,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638%；弃权 26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6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588%。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3.6、交割的合同义务和违约责任
表决情况：
同意414,913,9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33%；反对466,8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23%；弃权 35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9,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4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4,304,3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6713%；反对 466,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291%；弃权 35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5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997%。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3.7、过渡期损益归属
表决情况：
同意414,863,0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10%；反对495,3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91%；弃权 37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67,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9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4,253,4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5264%；反对 495,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102%；弃权 37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6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34%。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3.8、决议有效期
表决情况：
同意414,952,7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26%；反对462,4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12%；弃权 31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72,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6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4,343,1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7817%；反对 462,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165%；弃权 31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7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017%。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
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415,069,6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07%；反对464,3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17%；弃权19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4,460,0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1146%；反对 464,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220%；弃权 19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5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35%。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重大资产出售交易协议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415,057,9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79%；反对464,0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16%；弃权20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3,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4,448,3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813%；反对 464,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211%；弃权 20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5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976%。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信息公布前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的说明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414,939,8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95%；反对485,8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69%；弃权 30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4,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3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4,330,2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7450%；反对 485,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832%；弃权 30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5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718%。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前十二个月内购买、出售资产情况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414,950,2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20%；反对467,2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24%；弃权 31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65,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4,340,6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7746%；反对 467,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302%；弃权 31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6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952%。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批准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相关审计报告、备考审阅报告和评估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414,971,8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72%；反对463,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15%；弃权 29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2,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4,362,2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361%；反对 463,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200%；弃权 29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5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439%。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
以及交易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414,953,8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29%；反对466,2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21%；弃权 31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3,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4,344,2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7849%；反对 466,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274%；弃权 31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5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878%。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10、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情况及填补措施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414,833,7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40%；反对565,9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61%；弃权 33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6,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9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4,224,1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4429%；反对 565,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112%；弃权 33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4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458%。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11、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不存在有偿聘请其他第三方机构或个人的说明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414,967,3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61%；反对472,8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37%；弃权 29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6,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0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4,357,7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233%；反对 472,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462%；弃权 29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4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305%。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12、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采取的保密措施及保密制度的说明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414,973,9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77%；反对491,2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82%；弃权 26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9,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4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4,364,3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421%；反对 491,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985%；弃权 26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5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593%。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13、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415,021,9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92%；反对459,4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05%；弃权 25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8,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4,412,3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788%；反对 459,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080%；弃权 25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4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132%。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14、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9号—上市公司筹划和实施重大资产
重组的监管要求＞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414,997,9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35%；反对459,9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06%；弃权27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1,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5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4,388,3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104%；反对 459,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094%；弃权 27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6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801%。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15、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相关主体不存在＜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7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第十二条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8号——重
大资产重组＞第三十条规定不得参与任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情形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414,959,0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41%；反对460,5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08%；弃权 31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65,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4,349,4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7997%；反对 460,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111%；弃权 31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6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892%。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16、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第十三条规定的重组上市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414,931,9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76%；反对506,8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19%；弃权29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6,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0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4,322,3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7225%；反对 506,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430%；弃权 29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6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345%。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17、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414,915,2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36%；反对472,2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36%；弃权 34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6,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2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4,305,6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6750%；反对 472,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444%；弃权 34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5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806%。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18、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交易具体事宜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414,970,1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68%；反对458,9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04%；弃权 30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7,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4,360,5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313%；反对 458,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066%；弃权 30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5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621%。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杨霞、闫倩倩

3、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及会议召集人资格，本次

股东会的审议事项以及表决方式、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以及《股东

会规则》的规定，本次股东会作出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之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3月27日


